衛生福利部辦理適用最有利標採購案審查評估表附件4

(健康台灣深耕計畫受補助單位適用)

受補助機關/單位名稱： 
  115.06.OO版
	採購案名：                           

	採購類別
	□財物   □勞務
	採購金額：新臺幣                         元

	項         目
（以下項目依各機關/單位需求填寫，可自行增刪）
	不宜以最低標或準用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之理由說明
	附件

	一、採適用最有利標之理由
（一）技術：
如技術規格性能、專業或技術人力、專業能力、如期履約能力、技術可行性、設備資源、訓練能力、維修能力、施工方法、經濟性、標準化、輕薄短小程度、使用環境需求、環境保護程度、景觀維護、文化保存、自然生態保育、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考量弱勢使用者之需要、計畫之完整性或對本採購之瞭解程度等。
	
	

	（二）品質：
如品質管制能力、檢驗測試方法、偵錯率、操作容易度、維修容易度、精密度、安全性、穩定性、可靠度、美觀、使用舒適度、故障率、耐用性、耐久性或使用壽命等。
	
	

	（三）功能：
如產能、便利性、多樣性、擴充性、相容性、前瞻性或特殊效能等。
	
	

	（四）管理：
如組織架構、人員素質及組成、工作介面處理、期程管理、履約所需採購作業管理、工地管理、安全衛生管理、安全維護、會計制度、財務狀況、財務管理、計畫管理能力或分包計畫等。
	
	

	（五）商業條款：
如履約期限、付款條件、廠商承諾給付機關/單位情形、維修服務時間、售後服務、保固期或文件備置等。
	
	

	（六）過去履約績效：
如履約紀錄、經驗、實績、法令之遵守、使用者評價、如期履約效率、履約成本控制紀錄、勞雇關係、人為災害事故、投標廠商負責人或以其為負責人之其他廠商遭機關/單位依本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等情形。
	
	

	（七）價格。
如總標價及其組成之正確性、完整性、合理性、超預算或超底價情形、折讓、履約成本控制方式、後續使用或營運成本、維修成本、殘值、報廢處理費用或成本效益等。
	
	

	（八）財務計畫。
如屬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運案件之營運收支預估、資金籌措計畫、分年現金流量或投資效益分析等。
	
	

	（九）其他與採購之功能或效益相關之事項。
如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增列創意或額外承諾給付機關/單位情形。
	
	

	二、其他事項：
（一）本案採最有利標採購案件，是否已簽經機關/單位首長核准？
（二）機關/單位過去2年內辦理適用最有利標之招標案件清單。
（三）前開個案是否有發現評選作業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有依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不予開標決標之情形？
（四）機關/單位指派辦理本案採購人員，已取得採購專業人員資格且熟悉最有利標法令，該採購專業人員之姓名、職稱及取得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文件。
	
	



備註：
1. 機關/單位採最有利標決標，並適用採購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者，應詳填「衛生福利部辦理適用最有利標採購案審查評估表」，就上述各項逐一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具相關附件、證明文件，經機關/單位首長核定，及報請上級機關核准後方得辦理。
2. 相關附件、證明文件如下：
（1） 機關/單位內部簽奉核准之相關簽核文件（影本）。
（2） 需求規格說明書(草案)、政府採購契約書(草案)、投標須知、廠商評選作業須知(稿)及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3） 機關/單位過去2年內辦理適用最有利標之招標案件清單。
（4） 指派辦理本案之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文件。
3. 機關/單位辦理適用最有利標採購，應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最有利標作業手冊」等相關規定辦理。
4. 本表格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延長。

衛生福利部辦理適用最有利標採購案審查評估表
(健康台灣深耕計畫受補助單位適用)
【撰寫說明：下列理由說明係供參考，請依實際採購案件情形說明其異質性理由】參考範例


受補助機關/單位名稱：◎◎醫院
115.06.OO版
	採購案名：○○○○影像儀1套

	採購類別
	■財物□勞務
	採購金額：新臺幣○○○○萬元

	項         目
（以下項目依各機關/單位需求填寫，可自行增刪）
	不宜以最低標或準用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之理由說明
	附件

	一、採適用最有利標之理由
（一）技術：
如技術規格性能、專業或技術人力、專業能力、如期履約能力、技術可行性、設備資源、訓練能力、維修能力、施工方法、經濟性、標準化、輕薄短小程度、使用環境需求、環境保護程度、景觀維護、文化保存、自然生態保育、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考量弱勢使用者之需要、計畫之完整性或對本採購之瞭解程度等。
	本案所需技術涵蓋○○○設計、○○○模組、○○○擷取系統及○○○分析系統等，並配合承作放置空間之空調機電、磁場屏障等設計，因市面上各廠牌之規格功能差異甚大，且本案允許共同投標，除允許異業共同投標(儀器業與室內裝修業)，亦不排除同一領域之不同廠商共組團隊之可能。期望從各廠商所提供之各種組合條件中，找到最符合病患及醫護人員需求之系統規格。
	附件1.「各廠牌分析比較表」

	（二）品質：
如品質管制能力、檢驗測試方法、偵錯率、操作容易度、維修容易度、精密度、安全性、穩定性、可靠度、美觀、使用舒適度、故障率、耐用性、耐久性或使用壽命等。
	本案儀器產生之影像解析及信雜比之效果須能符合醫療專業之期待，且系統須有一定之穩定度，以維持醫療品質及就醫病患權益；另廠商須具有○○能力，可提供定期與不定期檢測、維修保養、零配件供應等叫修服務，以確保本案所購儀器發揮預期之效益。
	附件2.規格書

	（三）功能：
如產能、便利性、多樣性、擴充性、相容性、前瞻性或特殊效能等。
	同(一)之技術。另本案儀器須能提供非侵入性結構影像，具備高敏感度，涵蓋○○視野、高解析度及量測功能等，並得由廠商提供額外承諾事項，以提供本案標的之○○功能。
	同上

	（四）管理：
如組織架構、人員素質及組成、工作介面處理、期程管理、履約所需採購作業管理、工地管理、安全衛生管理、安全維護、會計制度、財務狀況、財務管理、計畫管理能力或分包計畫等。
	本案所購置之儀器結構複雜，並涵蓋儀器之安裝測試、教育訓練、一定期間內之保固維修服務，及放置場地之機電空調，需要不同專長之人員及廠商整合搭配，故不同之團隊組成及管理能力將顯著影響本案履約之結果及品質。
	

	（五）商業條款：
如履約期限、付款條件、廠商承諾給付機關/單位情形、維修服務時間、售後服務、保固期或文件備置等。
	本案儀器履約期限長達1年(交貨及運送期8個月、安裝測試期4個月)，保固期2年(廠商得額外承諾延長保固)，故廠商給付(含額外承諾事項)之能力將因其管理、技術能力而有顯著差異。
	

	（六）過去履約績效：
如履約紀錄、經驗、實績、法令之遵守、使用者評價、如期履約效率、履約成本控制紀錄、勞雇關係、人為災害事故、投標廠商負責人或以其為負責人之其他廠商遭機關/單位依本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等情形。
	本案因涉及各項功能、零配件之組合，所涉及之技術層面複雜，故廠商過去之履約經驗及績效，將攸關本案能否順利完成。
	附件3.評選須知

	（七）價格。
如總標價及其組成之正確性、完整性、合理性、超預算或超底價情形、折讓、履約成本控制方式、後續使用或營運成本、維修成本、殘值、報廢處理費用或成本效益等。
	經詢訪各大醫院購置類似標的之價格，發現本案價格將因所購儀器之規格、功能、零組件組合、產地及商業條款等，而有顯著差異。
	附件4.「國內各大醫院○○○價格比較表」

	（八）財務計畫。
如屬開放廠商投資興建、營運案件之營運收支預估、資金籌措計畫、分年現金流量或投資效益分析等。
	本案付款方式採：1.決標後由得標廠商提出細部設計計畫後，給付契約總價25%；2.廠商完成安裝經機關查驗合格後，給付契約總價50%；3.驗收完成後，給付契約總價25%。惟得標廠商(如非原製造商)就原製造商之付款方式，將因雙方之強弱勢而有差異，但就一般行情，多由中間商預先支付一定成數之款項予製造商，加以本案金額龐大，故廠商財務是否穩健，有無相關財務計畫，亦為影響本案成敗之重要因素。
	

	（九）其他與採購之功能或效益相關之事項。
如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增列創意或額外承諾給付機關/單位情形。
	1.本案擬採公開招標、最有利標方式決標，爰本案「規格書」所列規格功能，均在不限制廠商競爭之前題下採最低限度之要求。
2.為鼓勵具前瞻、創新技術能力之廠商投標，本案將「創意」及「額外承諾給付機關情形」列為評選項目(分別佔15%及10%)，由廠商自行提列優於招標文件之條件及服務。
3.另因本案標的市場上得供應之廠商眾多，期藉由所訂之評選項目評選出最有利標廠商，爰如無法評選出最有利標廠商，將另行辦理第2次招標公告，本案擬不採行協商措施。
	附件3.評選須知

	二、其他事項：
（一）本案採最有利標採購案件，是否已簽經機關/單位首長核准？
（二）機關/單位過去2年內辦理適用最有利標之招標案件清單。
（三）前開個案是否有發現評選作業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有依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不予開標決標之情形？
（四）機關/單位指派辦理本案採購人員，已取得採購專業人員資格且熟悉最有利標法令，該採購專業人員之姓名、職稱及取得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文件。
	（一）本案採最有利標之採購案件，業於○年○月○日簽奉本院院長核准。
（二）本院於2年內辦理適用最有利標之招標案件：（如附決標公告）
1.「◎◎◎◎」採購案(案號：○○○)
2.「◎◎◎◎」採購案(案號：○○○)
（三）本院於○年辦理「◎◎◎◎採購案」(案號：○○○)，得標廠商為「□□股份有限公司」，該案並無發現評選作業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亦無依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不予開標決標之情形，另該案業已順利完成驗收，未發生異議申訴及履約爭議等情形。【撰寫說明：上述內容僅供參考，請依實際個案情形敘明】
（四）辦理本案之採購人員：◎◎◎(本院總務室科員)
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證號：○○○○○○
	附件5.核准簽呈影本
附件6.最有利標案件決標公告










附件7. 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文件



備註：
1. 機關/單位採最有利標決標，並適用採購法第56條第2項規定者，應詳填「衛生福利部辦理適用最有利標採購案審查評估表」，就上述各項逐一敘明事實及理由，並檢具相關附件、證明文件，經機關/單位首長核定，及報請上級機關核准後方得辦理。
2. 相關附件、證明文件如下：
（1） 機關/單位內部簽奉核准之相關簽核文件（影本）。
（2） 需求規格說明書(草案)、政府採購契約書(草案)、投標須知、廠商評選作業須知(稿)及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3） 機關/單位過去2年內辦理適用最有利標之招標案件清單。
（4） 指派辦理本案之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文件。
3. 機關/單位辦理適用最有利標採購，應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最有利標作業手冊」等相關規定辦理。
4. 本表格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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